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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理工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北理工党委发〔2017〕45 号 

 

 

中共北京理工大学委员会关于印发 
《中层领导人员兼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学院、部门： 

《中共北京理工大学委员会中层领导人员兼职管理办法》已

经 7 月 5 日党委常委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北京理工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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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理工大学委员会中层领导人员 

兼职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从严管理干部要求，进一步规

范我校中层领导人员兼职行为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反腐倡廉建

设，根据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和完善高校、科研院所领导

人员兼职管理有关问题的问答》（《组工通讯》2016 年第 33 期）

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现任中层领导人员。 

第三条 中层领导人员应以本职工作为首要任务，确因学校

建设或业务工作任务需要，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按照干部

管理权限，经学校批准，可在相关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

业单位和企业，及校内企业中兼任职务，包括领导职务和名誉职

务、常务理事、理事等。 

第二章  审批程序 

第四条 中层领导人员兼任职务，需填报《北京理工大学中

层领导人员兼职审批表》，履行审批程序: 

（一）中层领导人员在相关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

单位兼任职务，需经所在基层党委、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审核，报

学校党委组织部审批。 

（二）中层领导人员在社会企业兼任职务，需经所在基层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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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、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审核，由党委组织部报学校党委常委会

审批。 

（三）中层领导人员在学校所属企业兼任职务，需经资产经

营有限公司进行审核后，由党委组织部报学校党委常委会审批。 

第五条 中层领导人员兼任职务，经学校审批后，由党委组

织部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五天。 

第六条 新提任的中层领导人员应在任命后 1 个月内按照本

规定进行兼职审批。 

第三章  有关规定 

第七条 中层领导人员在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

位和企业兼职任期届满需继续兼任的，应重新履行审批手续，兼

职不得超过 2 届，所兼职务未实行任期制的，兼职时间最长不得

超过 10 年。 

第八条 中层领导人员在相关的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

企业单位兼职数量不得超过 3 个；社会企业兼职数量不得超过 3

个；在高水平学术期刊担任编委或在国内外学术组织的兼职，经

学校批准不受数量限制；职务行为的兼职经学校批准不受数量限

制。 

第九条 中层领导人员必须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把主要精力

放在做好本职工作上，不准有以下兼职行为： 

（一）不得到有敌视、分化我国背景的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

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兼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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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获得奖励、股权激励的中层领导人员，不得利用职权

为奖励或所持股权的企业谋取利益。 

（三）中层领导干部职位发生变动，按规定不得兼任有关职

务的，辞去兼职时间不得超过 3 个月。 

（四）中层领导人员未经学校批准，不得与其他高校或事业

单位建立固定聘用关系，不得兼任获取固定薪酬的行政或学术职

务。 

（五）中层领导人员不得因兼职过多影响本职工作，不得违

反规定兼职、兼职取酬。 

第十条 中层领导人员在校内企业兼职的，不得取酬；在社

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等兼职所获得的相关报

酬，应全额上缴学校，具体奖励办法另行规定。 

第十一条 中层领导人员在兼职活动中，应严格遵守有关法

律法规及学校有关政策，自觉维护学校的利益。 

第十二条 对违反学校有关兼职管理规定的，未经学校批

准，自行在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中兼职或

兼职取酬的中层领导人员，将依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

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“社会团体”、“基金会”、“民办非企业

单位”、“企业”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界定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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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中共北京理工大

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问题

的意见》（北理工党发〔2014〕3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18 日印发 


	2017D45
	版记


附件：

		北京理工大学中层领导人员兼职审批表



		姓    名

		　

		性   别

		　

		民   族

		　



		出生日期

		　

		籍   贯

		　

		政治面貌

		　



		所在单位

		　

		职务/职称

		　



		联系电话

		　

		电子邮箱

		　



		兼职单位
名称

		　



		兼职单位
类别

		□社会团体        □基金会        □民办非企业单位 

□社会企业        □校内企业      □其他



		兼任职务

		　

		兼职起始
时间

		   年      月　



		与学校关系

		　

		是否取酬

		　



		所占股份

或证券

金额比例

		　



		兼职理由

		








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签字: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		其他兼职一



		兼职单位名称

		

		兼任职务

		



		兼职单位类别

		

		与学校关系

		



		兼职起始时间

		

		是否取酬

		



		其他兼职二



		兼职单位名称

		

		兼任职务

		



		兼职单位类别

		

		与学校关系

		



		兼职起始时间

		

		是否取酬

		



		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

意见

		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
意见



		    






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	
            



 
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


		党委组织部

意见

		  







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		学校意见

	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
填表说明：
    1.此表由中层管理人员本人填写。
    2.“与学校的关系”有“合作办学”、“行政隶属关系”、“技术往来”、“所属企业”等。
    3.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兼职需经所在基层党委、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（以下简称基层党委）审核，党委组织部批准；社会企业兼职需经所属基层党委审核，学校党委常委会批准；校内企业兼职需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审核，学校党委常委会批准。

4.兼职相关证明材料另附。

5.其他兼职可按表格内容另附页填写。

6.此表正反面打印，一式两份，组织部及相关部门留存。

